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GNSS测量系统采购、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傅里叶红外分析仪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中南大学的委托，对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GNSS测量系统采购、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傅里叶红外分析仪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并对此有兴趣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1、采购项目的名称：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GNSS测量系统采购、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傅里叶红外分析仪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

	包号
	包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数量
	单位
	采购项目预算
	是否接受进口设备
	交货期

	1
	傅里叶红外分析仪
	具体内容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
	套
	48.00万元 
	是
	合同生效3个月内交货

	2
	GNSS测量系统
	具体内容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
	批
	60.00万元
	否
	签订合同后20日内交货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评标方式：综合评分法

5、招标编号：HNZJC2020-HW(2)-167
6、采购总预算：1080000.00元

7、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

①投标人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②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授权人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

③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承诺；

④投标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承诺；

⑤投标人税务登记证(国税或地税)或开标前六个月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凭证复印件；

⑥投标人社会保险登记证或开标前六个月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复印件；

⑦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⑧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属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说明：投标人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三证合一”为国发【2015】33号文件规定，2015年10月1日执行；“五证合一”为国发【2016】53号文件规定，2016年10月1日执行）。投标人需自行说明“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情况。
（2）特定资格条件：无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5）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及招标文件售价：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8日，每日8:3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在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117号高升金典商务楼12层（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原件和加盖公章复印件一套购买招标文件。

（2）招标文件每份人民币400元，售后不退。

9、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兹定于2020年6月1日9时30分(北京时间)在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117号高升金典商务楼18层（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公开开标，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开标仪式。

10、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中南大学校园网（http://tz.its.csu.edu.cn/）、中南大学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网（http://czzx.csu.edu.cn/）上发布。
1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中南大学

联系人：陈老师

电  话：0731-88836937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932号

1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117号高升金典商务楼12层

联系人：马丽、聂艳君                    

电  话：0731-84169657

邮  箱：784581349@qq.com
13、投标人对采购活动事项如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或招标公告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获取招标文件之日或招标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14、其他要求：

疫情注意事项：项目报名及开评标期间，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防止交叉感染，本次开评标将采取全部人员防护上岗措施，并在开评标场所入口处进行体温检测和人员信息登记。温馨提示：

（1）为避免交叉感染，本项目各供应商委派授权委托人最多1人携身份证原件及其他资料参加报名和开标会议。

（2）请各供应商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尽量提前到达开标现场，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现场体温检测并进行健康信息登记。

（3）进入开标活动现场的人员应无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并按疫情防护要求做好有效防护措施。

（4）近一个月内有与新冠肺炎病人有接触史的，必须向代理服务机构特别申报。如不申报，将负法律责任。

